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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建議委任股東監事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謹此宣佈，本行監事會（「監事會」）於2020年10月26日決
議建議委任蔡允革先生（「蔡先生」）擔任本行股東監事（「監事」）、監事長及監事會履職盡
職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任蔡先生為本行股東監事須經本行股東（「股東」）於將於2020年11月18日召開的臨時股
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蔡先生作為監事長及於監事會專門委員會
的任職均將自股東大會委任其為股東監事之日生效。

蔡先生的履歷詳情如下：

蔡允革先生，1971年12月生，中國國籍，高級經濟師。蔡先生2016年7月至2020年9月任
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副總經理，兼任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2016年
10月起）、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2016年12月起）、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董
事會主席（2016年12月起）、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2017年5月起）；2013
年4月至2016年7月歷任中國光大銀行辦公室總經理、黨委委員（副行長級）兼董事會秘書
（2014年8月起）；2008年11月至2013年4月任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2004年4月
至2008年11月歷任中國銀監會銀行監管二部副處長、辦公廳處長；1996年8月至2004年4
月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歷任計畫資金司、信貸管理司、銀行監管二司幹部、副主任科
員、主任科員。蔡先生2008年於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截至本公告日期，蔡先生與本行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概
無關係，沒有擔任本行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其他職位，亦無於過去三年於其他上市
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截至本公告日期，蔡先生並無於本行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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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將不會與蔡先生訂立任何特定服務年期的服務合約。根據本行公司章程，蔡先生作
為本行股東監事的任期將自臨時股東大會通過相關決議之日起至第九屆監事會任期屆滿
之日，任期屆滿後有資格重選連任。如獲委任，蔡先生將從本行領取薪酬，其薪酬將根
據本行公司章程及相關規定以及年度經營績效考核情況釐定，包括工資、酌情獎金和法
定社會保障福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截至本公告日期，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有關蔡先生的委任而須提請
股東注意之事宜，亦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
港上市規則」）第13.51(2)條第(h)至(v)項的規定予以披露。

本行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之相關規定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臨時股東大
會補充通告，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建議委任股東監事之詳情。

承董事會命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顧生
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
2020年10月26日

於本公告發佈之日，本行董事為任德奇先生、劉珺先生、何兆斌先生*、李龍成先生*、陳
紹宗先生*、宋洪軍先生*、陳俊奎先生*、劉浩洋先生*、劉力先生＃、楊志威先生＃、胡
展雲先生＃、蔡浩儀先生＃、石磊先生＃及張向東先生＃。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2 -


